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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比賽開始時記錄員在每隊首先上場的5 名球員之“X”號上套一圓圈（“”）。 

B.6 比賽期間，當替補員第一次上場比賽，記錄員在該替補員號碼欄旁邊之入場球員欄  

  畫一小“X”（不套圓圈）。 

 

B.7 暫停： 

B.7.1 每半時或加時請求暫停，應在球隊名稱下方暫停空格填入該節或加時停止比賽時 

   的時間。 

B.7.2 每半時及加時結束時，在未使用過的空格畫兩條平行綫。 

   若球隊在第四節最後2 分鐘之前沒有請求暫停，記錄員應在下半時暫停第一空格 

   內畫2 條平行綫。 

 
圖 11 記錄表球隊（比賽結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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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犯規 

B.8.1 球員違犯侵人犯規、技術犯規、違反運動道德犯規、或取消比賽資格犯規，應登 

   記在該球員名下。 

B.8.2 球隊席區人員違犯技術犯規、或取消比賽資格犯規，應登記在教練員名下。 

B.8.3 所有犯規按下述規定登記： 

B.8.3.1 「侵人犯規」登記“P”。 

B.8.3.2 球員「技術犯規」登記T，第2 次「技術犯規」亦登記T，隨即在下一格登 

    記“GD”。 

B.8.3.3 由於教練員本人違反運動道德行為而被判「技術犯規」登記“C”。 

    若第2次違犯「技術犯規」亦登記“C”，隨即在下一空格填上“GD”。 

B.8.3.4 教練員因為其他原因而被判「技術犯規」，登記“B”。 

    若第3 次違犯「技術犯規」登記“B”或“C”，隨即在下一空格填上“GD”。 

B.8.3.5 「違反運動道德犯規」登記“U”。 

    若第2 次違犯「違反運動道德犯規」亦登記“U”，隨即在下一空格填上“GD”。 

B.8.3.6 球員被判2 次「技術犯規」，或2 次「違反運動道德犯規」， 

    或1 次「違反運動道德犯規」及1 次「技術犯規」， 

    應取消其該場餘下比賽的資格，登記第2 次犯規後，隨即在下一空格填上“GD”。 

B.8.3.7 「取消比賽資格犯規」登記“D”。 

B.8.3.8 任何犯規附帶有罰球時，罰球次數（1、2 或3）登記在“P”、“T”、 

    “C”、“B”、“U”或“D”旁邊。 

B.8.3.9 依據規則第42 條，兩隊犯規罰則相等時，則相互抵消，並在“P”、 

    “T” 、“C”、“B”、“U”或“D”旁邊加一小的“c”號。 

B.8.3.10 球隊席區人員被判取消比賽資格犯規，應登記為教練員的「技術犯規」， 

     以“B2”表示。 

B.8.3.11 每一節結束時，記錄員在已使用過及未使用過的空格之間畫一條粗橫綫。 

     比賽結束時，記錄員在餘下空格畫一條粗橫綫。 

B.8.3.12 球隊席區人員被取消資格： 

替補員被取消資格，登記如下： 

下： 

001 MAYER, F 5  D     

        及 

教練員     LOOR,A B2   

助理教練員   MON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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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練員被取消資格，登記如下： 

教練員     LOOR,A B2   

助理教練員   MONTA,B D   

 

已5 次犯規失去比賽資格的球員，若被判「取消比賽資格犯規」，登記如下︰ 

    

 

及 

教練員     LOOR,A B2   

助理教練員   MONTA,B    

 

B.8.3.13 取消資格犯規（打架），登記舉例︰ 

球隊席區人員因離開球隊席區被取消資格（規則第39 條），則在其犯規欄 

餘下空格填上“F” 

若只有教練員被取消資格︰ 

教練員     LOOR,A D2 F F 

助理教練員   MONTA,B    

 

若只有助理教練員被取消資格︰ 

教練員     LOOR,A B2   

助理教練員   MONTA,B F F F 

 

若教練員及助理教練員同時被取消資格： 

教練員     LOOR,A D2 F F 

助理教練員   MONTA,B F F F 

 

若少於4 次犯規的替補員被取消資格，則在餘下空格填上“F”︰ 

003 SMITH,E 9  P2 P2 F F F 

 

若是替補員的第5 次犯規，應在最後空格填上“F”︰ 

 

 

若是已5 次犯規失去比賽資格（犯規離場）的球員犯規，應在犯規欄外填上“F”︰ 

 

 

除上述3 名球員SMITH、JONES、RUSH 外、若隨隊人員被判取消資格，亦須登記教練

員「技術犯規」︰ 

教練員     LOOR,A B2   

助理教練員   MONTA,B    

註︰依據規則第39 條，技術犯規、或取消比賽資格犯規，不計算在球隊犯規內。 

 

015 RUSH,S 25 X T1 P3 P2 P1 P2 D 

002 JONES,M 8  T1 P3 P1 P2 F  

015 RUSH,S 25 X T1 P3 P2 P1 P2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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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球隊犯規 

B.9.1 在記錄表上，每一節各有4 個空格（緊接球隊名稱下方與球員姓名上方之間）供

登記球隊犯規之用。 

B.9.2 不論球員違犯侵人犯規、技術犯規、違反運動道德犯規、或取消比賽資格犯規時，

記錄員對違犯球員所屬球隊登記犯規一次，並在球隊犯規欄內畫一大“X”號。 

 

 

 


